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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重詐術!婦人遭假兒子及假檢警來電榨乾千萬積蓄 

刑事局呼籲謹記「一聽、二掛、三查證」防詐要點 

詐騙手法層出不窮，近期發生詐騙集團利用「猜猜我是誰」

及「假檢警」雙重詐騙手法組合，逐步讓被害人落入詐騙陷阱之

中。詐團先假冒親友來電誆稱急需金錢救急，後續又假冒銀行及

檢警人員來電，以被害人先前匯款帳戶涉及詐騙案件為由，要求

被害人配合設定約定轉入帳號、申辦網路銀行及交付網路銀行密

碼，並指示被害人解除定存、基金、以保單及房屋借款後，將所

有現金匯入早被詐團掌握密碼的帳戶之中，詐團隨即逐筆以網路

轉帳至約定帳戶方式，將被害人辛苦積蓄轉移掏空。 

一名年約 65 歲婦人於去(113)年 6 月於家中市內電話接到自

稱兒子來電，誆稱急需用錢，被害人心急如焚不疑有他，陸續以

臨櫃匯款及無摺存款方式，匯款至 4 個不同帳戶。豈料再於同年

8 月又接獲自稱臺灣銀行來電，聲稱被害人匯款帳號為警示帳

戶，假銀行人員為取信被害人，還向被害人表示可以直接撥打

165查證，而被害人在「沒有掛斷電話」情況下，直接撥打165，

結果就是與假警務人員通話，假警務人員以便利討論案件細節為

由，要求被害人加入假警務人員及假檢察官通訊軟體為 LINE 好

友，並以被害人涉及國際詐騙案件為由，要求配合設定約定轉入

帳號、申辦網路銀行功能及交付網路銀行密碼，隨後指示被害人



將定存、基金解除，並以保單借款及房屋抵押借款，將所有現金

約新臺幣 2,000 萬元匯入經指定之被害人帳戶，詐騙集團再以網

路轉帳至約定帳戶方式，將被害人財產洗劫一空。後續詐騙集團

又指示被害人將LINE的對話紀錄刪除，被害人直到詢問地檢署及

警察機關後，發現沒有案件紀錄，才驚覺遭詐騙。 

刑事局提醒民眾，不明來電談到金錢，務必提高警覺，切勿

貿然交付金錢，即便是親朋好友或家人突然借款，均應掛斷電話

後聯繫本人詳加查證；另外，如接到公務機關來電聲稱「積欠健

保、電信費用」、「電話做筆錄」、「傳真接收公文」、「監管帳

戶」、「抵押房產」等關鍵字時，絕對是詐騙。刑事局再次呼籲，

接獲陌生電話應保持警覺心，謹記「一聽、二掛、三查證」防詐

要點，務必「先掛斷電話，後查證」，如對方要求電話不掛斷直

接撥打 165，這就是詐騙手法。 

 


